湘西州劳动能力初次(复查)鉴定申请表
	被鉴定人
	
	性别
	
	年龄
	
	相片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详细住址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人
	
	与被鉴定人

关系
	
	联系电话
	

	申请鉴定类别
	申请鉴定类别为第  类：1.劳动能力初次鉴定 2.劳动能力复查鉴定

	申请鉴
定项目
	申请鉴定以下第    项，共    项。

	
	1.因工伤残等级鉴定  2.护理依赖程度鉴定  3.非因工或因疾病 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鉴定  4.非法用工单位伤残人员的劳动能力鉴定  5.供养亲属劳动能力鉴定  6.辅助器具配置的确认，申请配置项目  7.工伤职工旧伤复发的确认 8.其他

	伤病发生时间
	
	诊治医院
	

	伤病治疗过程简述及医疗机构伤病诊断结论：

	被鉴定人

或亲属意见
	本人已认真阅读背面法律条款。现承诺对所提供的病历资料及 陈述病情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如有造假，甘愿接受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和责任。
签  名
年    月    日

	单位意见
	经审核，被鉴定人伤(病)情属实，所提供病历资料真实，符合申请劳动能力鉴定条件(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申请因病提前退休的人员不需单位签署意见，未参加工伤保险申请因工劳动能力鉴定的人员可不需单位签署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湘西州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欺诈骗保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
（一）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 金的，根据《刑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鉴定结论、 领取工伤保险待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三）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基金未遂的，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四）提供虚假鉴定意见或提供虚假诊断证明或收受当事人 财物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元以上1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